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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中央企业投资完成情况表编制说明

一、工作依据

《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令第34 号）、《中央企业境外投

资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令第 35 号）

二、编制内容

1.表中所称固定资产投资是指企业生产经营中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活动，包括投资性房地产等内容；股权投资是指企业生产经营中投资新设公司、

参与增资扩股、股权收购等增加企业股东权益的投资活动。

2.表1、表3中分别填报的数据应为本企业本年度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

资的完成情况。

3.表2、表4中填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股权投资项目分别是指由中央企业

集团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的企业本年度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股权投资项目

完成情况（注：房地产投资按固定资产投资统计，PPP 项目投资按股权投资统计）。

三、有关指标解释

（一）表1、表3的相关指标解释。

1.计划投资总额：指本企业在本年度计划安排的所有固定资产投资或股权投

资的总投资额。

2.完成投资总额：指本企业在本年度实际完成的所有固定资产投资（形象进

度）或股权投资的总投资额。

3.主业：指经国资委确认并公布的企业主要经营业务，反映在完成投资总额

中属于企业主业范围内的项目投资额（注：经国资委确认的拟发展产业计入主

业）。

4.非主业：指在完成投资总额中不属于企业主业范围内的项目投资额。

5.新开工：指本年度开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投资额。

6.续建：指以前年度开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投资额。

7.到位资金：指本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实际支出资金额。

8.自有资金：指固定资产投资或股权投资项目中企业的资本金出资额。

9.贷款：指固定资产投资或股权投资项目中企业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借

入的各种借款总额。

10.其它：指固定资产或股权投资项目中除自有资金和贷款以外的其他资金

来源。

11.境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在境内和股权投资项目被投资企业注

册地在境内的投资项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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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境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在境外和股权投资项目被投资企业注

册地在境外的投资项目总额。

（二）表2、表4的相关指标解释。

1.项目名称：指本企业对某一特定投资行为的通用称谓。

2.项目地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地点为实施地点，股权投资项目地点为被投

资企业的注册地。其中境内项目填列所在省、市、自治区，境外项目填列所在国

家名称。

3.项目内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项目投资主体、建设内容、规模、融资

方案等；股权投资项目包括投资主体、被投资企业基本情况、投资方式等。

4.计划投资总额：指计划安排本项目的投资总额。

5.自有资金：指计划安排本项目的资本金额度。

6.开工年月：指项目开始建设或进入实质性实施的时间（年月）。

7.截至上年底完成投资总额：指项目从开始到上年底累计完成投资额。

8.本年度完成投资额：指项目本年度完成的投资额。

9.项目进度描述：指项目截至本年度年底的形象进度状况。

10.主业：指经国资委确认并公布的企业主要经营业务，反映在投资项目中

属于企业主业范围内的投资项目（注：经国资委确认的拟发展产业计入主业）。

11.非主业：指在投资项目中不属于企业主业范围内的投资项目。

12.境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在境内和股权投资项目被投资企业注

册地在境内的投资项目。

13.境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在境外和股权投资项目被投资企业注

册地在境外的投资项目。

14.所属行业：填写项目按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所属

的代码和类别名称（精确到“中类”）。

15.被投资企业所属行业：填写被投资企业按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2017）》所属的代码和类别名称（精确到“中类”）。如被投资企业从事多

个行业，填写其主要从事的行业。

16.投资完成后所占股比：指该项目投资完成后本企业所占被投资企业的股

份比例。

17.其他股东及股比情况：指被投资企业中除本企业外的股东所占股份比例

情况。

18.备注：对于上述有关指标其他需要注明、补充和报告的情况。

（二）表5的相关指标解释。

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标准按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执

行，请依据此标准将全部完成投资额细分至类别名称和代码中类（如，谷物磨制

1310）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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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标准请分别

按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

（2017）》、《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执行。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杰琛 联系电话：010-63193540


